
泸州医学院大型仪器设备购置可行性论证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使学院大型仪器设备购置可行性论证规范化，提高项目审批科学

性，减少决策失误。按照《泸州医学院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制定本实施细

则。 

第二条  大型仪器设备指单价超过五万元人民币（台、件、套）仪器设备；

单台（件）价格不足五万元人民币，但属于成套购置使用，整套价格超过或达到

五万元人民币的仪器设备。 

第三条  大型仪器设备的购置必须经过可行性论证，论证原则上按季（或月）

集中开展。使用部门提出购置申请，国有资产管理处牵头组织专家进行集中论证。 

第四条  评议专家原则上由相关学科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

相关职能部门管理人员等组成。 

第五条  论证原则： 

（一）必要的原则：所要购置的教学科研设备必须是提升教学水平、满

足教学需要或科研中必不可少的，而且学院原有的设备不可替代或不能满足

需要，如有较多科研课题支撑的优先考虑； 

（二）通用的原则：申请购置的仪器设备如为多学科都能共用的，应当

优先购买； 

（三）先进的原则：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尽量购买顶尖级别的产品，

避免购买落后淘汰产品； 

（四）高效的原则：准确评估，确保仪器设备能高效率地使用； 

（五）可行的原则：考虑我院的实际情况，经费上要能够承受。 

第六条  论证内容：大型仪器设备的配置，要以教学计划、实验室建设规划

和重点学科建设规划为主要依据，做到统筹计划、合理布局。论证内容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 

（一）工作任务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设备有足够的工作量和较高的利用率。 

（二）各类工作人员配备的合理性（包括专职教师；研究人员；操作、维护

保养、管理人员）。 

（三）安装使用设备用房及环境和各项辅助、后勤实施条件。 

（四）辅助、配套设备费用、培训费用、运行费用落实情况。 

（五）“专管专用”、“协作共用”或“联网使用”的实施方案。 



（六）投资效益预测及风险分析。 

（七）选型论证。 

第七条  论证审批程序： 

（一）申购部门认真、如实填写《泸州医学院大型仪器设备购置可行性论证

报告》，用于教学的，由教务处签署意见，用于科研的，由科研处签署意见，教

学和科研兼用的，由教务处和科研处分别签署意见，然后报国有资产管理处。 

（二）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定期组织专家对《泸州医学院大型仪器设备购置

可行性论证报告》进行综合评议和论证，专家人数不得少于七人，程序是： 

1、申购单位相关负责人陈述。 

2、专家提问。 

3、专家组论证、评议，并作出结论。 

（三）国有资产管理处根据专家评议意见和结论，按照轻重缓急，结合学院

划定的年度设备购置经费各个条块的额度，提出购置意见，经分管院领导批准后，

交院长办公会审议。 

第八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 

 

附：1、《泸州医学院大型仪器设备购置可行性论证报告》样表 

    2、《泸州医学院大型仪器设备购置可行性论证专家库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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